
辦理僑生兵役流程 

 

(一)緩徵 

將「兵役緩徵名冊」函送

各縣市政府審核 

僑輔室彙整學生「兵役緩徵名

冊」或「延長修業年限名冊」 

僑輔室彙整休學、退學、畢業學

生「緩徵原因消滅名冊」 

將兵役緩徵原因消滅名冊

函送各縣市政府審核 

(二)緩徵原因消滅 

(三)儘後召集 

僑輔室於開學日起 2個月內將「學

生兵役儘後召集名冊」函送各縣市

後備指揮部審核 

註：1.平讀、降讀或重讀者，不符申請資格 

2.若延畢或已達法定修業年限需重新

申請儘後召集 

註：若延畢或已達法定修業年限需重新申

請緩徵 

一年級具緩徵身分之學生 

填寫緩徵申請書 

具後備軍人身分之學生填寫儘後召集申請

書，並將退伍令、身分證影本交至僑輔室 


